
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北信源”）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

度，现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 

一、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

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，我们听取了公司管理层的汇报

并认真审阅了相关材料，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决策合

法、合规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交易遵循自愿、公平合理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本次投资符合公司

长远发展规划，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科研能力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本次

交易相关安排公允、合理,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李涛、齐越、杨逢柱  

2017年 8月 21日 




